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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深防御原则在《核安全法》中的价值及其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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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纵深防御就是提供多层次、独立的安全措施,提高核设施的可靠性,使人类及环境免受放射性危害。 在核安

全管理中,纵深防御是预防和减轻事故后果的重要手段。 基于纵深防御在核安全中的重要地位,《核安全法》将它作为一项基

本原则。 由于这一原则在我国法律中第一次使用,学界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有必要对它的内涵、价值进行科学分析。 这一

原则在《核安全法》中对确保核安全、保护公众利益等方面有其独特的价值。 《核安全法》对该原则作了具体的制度设计,为这

一原则的实现提供了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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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深防御(Defense-in-Depth)是核安全的基石,
对核安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纵深防御概念在

核安全中使用以来,一直作为在反应堆设计、评估和

监管方面优化核安全的工具[1]。 核电站的安全要

求是基于纵深防御原则,提供多层次保护的安全措

施。 它假设在核设施发生故障和错误时,提供了多

层次的措施来弥补或改正,不会造成危害[2]。 基于

纵深防御在核安全中的重要地位,在国际上早已将

纵深防御作为核安全法的基本原则之一。 我国核安

全法将纵深防御作为其基本原则之一,由于这是第

一次出现在我国的法律中,对它的认识在法学界仍

存在分歧。 如作为一个法律概念,它的内容是什么;
它与核安全技术领域的概念是否同一;甚至在核安

全法中是否需要确定这一原则。 作为一项新的法律

原则,有必要对它的这些模糊问题加以澄清,使得它

在核安全法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一　 纵深防御:从核安全管理原则到核安全法的

原则

(一)作为核安全管理的纵深防御原则

纵深防御是 20 世纪 50 年代逐步发展起来的一

种核安全策略。 纵深防御概念贯彻于安全有关的全

部活动,包括与组织、人员行为或设计有关的方面,
以保证这些活动均置于重叠措施的防御之下,即使

有一种故障发生,它将由适当的措施检测、补偿或纠

正[3]1。 纵深防御作为核反应堆的安全设计一项基

本原则,在核安全保障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其实质

是提供相互重叠的多层次保护,以提高保护的可

靠性[4]。
纵深防御是在长期的核安全管理实践中逐渐形

成的,当今国际社会对它已经有了明确的定义,也为

核安全管理提供了有效的方法和手段。 作为最初使

用这一概念的美国核管会(NRC),其将“纵深防御”
定义为:在核设施设计和运行中,用来防止和减轻事

故释放辐射或有害物质的一个措施。 关键是创建多

个独立和冗余的防御层次,以弥补潜在的人因和机

械故障,没有哪一个层,无论多么完美,是完全可靠。
纵深防御包括使用准入控制、实物屏障,冗余和多样

化的重要的安全功能,应急响应措施[5]。 国际原子

能机构(IAEA)认为纵深防御是指各种设备和程序

在不同层次分级布置,以防止预计运行事件逐步升

级,并在运行状态和(对一些屏障而言)事故工况下

保持置于辐射源或放射性物质与工作人员、公民或

环境之间的实物屏障的有效性。 对一个给定的安全

目标采用一项以上的防护措施,以便在其中一项防

护措施失效的情况下仍能实现该目标①。 从上述定

义来看,虽然表述上存在一些差异,但都包含 3 个核

心要素:多层次的防护、实体屏障和安全冗余。 这一

防御体系采取“一体两翼”的防御结构,以多层次防

御为主体,实体屏障和安全冗余为两翼,共同构成纵



深防御的严密体系。
纵深防御的多层次防御包括 5 个连续的保护层

次。 第一层次防御是采取恰当的质量水平和工程实

践,如多重性、独立性及多样性的应用,防止偏离正

常运行及防止系统失效。 第二层次防御要求设置在

安全分析中确定的专用系统,并制定运行规程,检测

和纠正偏离正常运行状态,以防止预计运行事件升

级为事故工况。 第三层次防御是针对某些预计运行

事件或假设始发事件的升级仍有可能未被前一层次

防御所制止,而演变成一种较严重的事件,通过固有

安全特性、故障安全设计、附加的设备规程来控制这

些事件的后果,使核动力厂在这些事件后达到稳定

的、可接受的状态。 第四层次防御是针对超设计基

准事故,构筑多重实体屏障,不让放射性物质向外释

放。 第五层次防御是通过有适当装备的应急控制中

心及厂内、厂外应急响应计划,减轻可能由事故工况

引起潜在的放射性物质释放造成的放射性后果[6]。
这 5 个层次用以防止事故并在未能防止事故时保证

提供适当的保护。 它是随着安全事件的发展而设立

的递进式的、各层次具有不同功能的防护措施。 各

层次是独立的,当第一层次功能失效之后,第二道防

线立即发挥作用,防止事故进一步发展。 在纵深防

御的 5 个层次中,前三个是预防事故的发生,后两个

是减轻事故的后果。
安全冗余是指在一个系统中设计几个具有系统

功能的子系统,并且尽可能相互独立地运转,保证一

个系统出现故障不会妨碍到其他系统的运行。 当一

个系统发生故障时,失效系统的功能由备用系统承

担,这是保障系统稳定的最好办法。 安全冗余设计

的理念是基于几个独立系统同时发生故障的可能性

很小[7]。 为了提高核电厂安全功能的可靠性,一种

简单的设计逻辑就是依靠多样性和多重性,即增加

专设安全设施的冗余和采用基于不同物理原理的专

设安全措施来保证同一安全功能的可靠性[8]。 如

核电厂的电力供应,就包括核电站自身发电、厂外电

源、厂内柴油机发电 3 个供电系统。 由于 3 个供电

系统同时出现故障的概率比只有一个供电系统出现

的故障要低的多,这就大大减少事故的发生。 安全

冗余就是提高核设施的可靠性,预防事故的发生。
值得注意的是,它仍然无法使事故发生的概率为零。
福岛核电站就是这 3 个供电系统同时失效,导致了

灾难性事故。
实体屏障就是用来包容规定区域的放射性物

质,与工作人员、公众及环境隔离,不会对后者产生

危害。 所必需的实体屏障的数目取决于可能的内部

及外部灾害和故障的可能后果。 不同类型的反应堆

设置的实体屏障有所不同,就典型的水冷反应堆而

言,这些屏障应该是燃料基体、燃料包壳、反应堆冷

却剂系统压力边界和安全壳 4 个屏障。 这些实体屏

障就是设立几层防护墙,把放射性物质封闭在屏障

内,即使堆芯融化也不会释放到环境中去对人身、财
产及环境造成影响。

核安全包含 3 个基本安全功能,即反应性控制、
余热排出和放射性包容,纵深防御就是为这些功能

而确定的原则。 事故预防是纵深防御的首要目标,
在核安全风险失去控制演变为事故时,要采取措施,
防止事故扩大。 纵深防御的目的是通过设计,设置

多重保护,尽可能早地将机组恢复到正常的、稳定的

状态或安全可控的状态,以期机组能以最小的代价

恢复正常或进行后续处理,从而确保核安全目标的

实现。
(二)作为核安全法基本原则的纵深防御

所谓核安全法的基本原则是指通过核安全法明

确规定或者体现的,反映核安全法基本理念、价值、
特点和目的的,对核安全具有普遍性指导作用的准

则。 基于纵深防御在核安全保障中的重要地位,国
际社会在核安全法中都将它确定为一项法律原则。
在《核安全公约》中,明确了在核设施的设计和建造

中要遵循纵深防御原则,即核设施的设计和建造能

提供防止放射性物质释放的若干可靠的保护层次和

保护方法,以防止事故发生和一旦事故发生时能减

轻其放射后果②。 在国内外法中,美国核安全法最

早提出纵深防御原则,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形成了

较完备的纵深防御体系。 前苏联在 1990 年之前在

核安全法规中虽然有纵深防御的内容,没有提出纵

深防御概念,1990 年在新的《核动力厂安全总则》中
规定,必须用纵深防御原则的连续贯彻来保证核动

力厂的安全,而且指出纵深防御的基础是防止放射

性物质向环境释放的多层屏障和用于保护屏障、保
持其有效性的技术手段和组织措施[9]。 瑞典 2004
年修改的《核电站安全监管规则》对纵深防御作出

了规定。 越来越多的国家将纵深防御作为核安全法

的基本原则。 我国的《核安全法》也将它确立为一

项法律基本原则,符合国际核安全法的要求。
这一原则具有丰富的内涵:一是反映了核安全

规律的正确认识。 核设施的风险是绝对的,不可能

完全消除。 如果只有一个层次的防护,一旦这个层

次出现问题,就会发生事故。 如果设计多个层次的

预防,当第一个层次防御功能失效,第二个层次的防

御功能自动启动,阻止事故的进一步发展。 一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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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要突破 5 个层次的防御,演变为事故,其概率是极

低的。 二是明确了纵深防御原则的基本要求。 纵深

防御体系设计了 5 个防御层次、4 个实体屏障及安

全冗余措施,它不是力求每一层次都能完全防御核

事故,而是强调防御体系在防止事故的整体效果。
三是反映了核安全法的价值追求。 核安全法就是通

过对核设施建立和维持有效的预防措施,确保高水

平的核安全,保护个人和环境免受此类设施的电离

辐射的有害影响;防止带有放射后果的事故发生和

一旦发生事故时减轻此种后果。 核安全法就是保护

公众、社会及环境利益。 科学设计的纵深防御体系

有利于核安全法价值的实现。
(三)纵深防御从安全管理概念转化为法律概

念的合理性

从国际立法实践来看,法律中的纵深防御原则

就是将核安全管理中的概念转化而来。 但国内有学

者认为法律概念与技术概念要有区别,不能照搬技

术概念,认为科学规律只是立法的参考,而不等于法

律本身。 无论事实多么客观、规律多么重要,都必须

经由具有一定主观性的价值选择才可以转化为指导

人类实践的社会法则[10]。 诚然,一个技术概念要上

升为法律概念,需要主观的价值选择,但不能否定这

种可能性。 能不能移植技术概念,这要从这一法律

的属性及这个概念在技术领域的成熟度等多因素考

察。 从核安全法来看,纵深防御概念这一转化有其

合理性。
一是符合核安全法的内在要求。 在科学技术领

域立法,无法绕开技术规则,这些技术规则本身就是

技术要求或规律。 在核安全立法中,就是将良好的

安全行为或做法上升为法律,对经营者形成法律约

束力。 在国际核安全立法实践中,就是将核活动中

的良好实践上升为法律规范,使得核活动中的人员

遵守这些良好的做法,保障核安全。 在国际核安全

法规中,纵深防御原则的含义与核安全技术领域的

概念基本一致。 相反,如果在核安全立法领域,我们

强调立法技术,而忽视核安全的基本规律,这样的核

安全法是很难达到立法目的的。 所以在核安全法

中,不能以纯粹法学的思想来看待。 作为核安全法,
必须遵循核安全的基本规律,核安全法本身是一个

技术性很强的法律,一些核技术领域的概念能直接

在核能法中应用成为核安全法。 因此,在立法中,要
遵循核安全规律,包括一些基本概念和术语。

二是纵深防御概念很明确,符合法律概念的要

求。 作为法律概念,必须具体、明确,防止歧义,便于

在法律实施中不会产生分歧和漏洞,纵深防御的概

念能不能在核安全法中使用,要看这一概念是否明

确、具体。 纵深防御这一概念是在核安全领域的长

期实践中形成的,概念清晰、内容具体,已具备法律

概念的要求,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在法律上确定一个

与核安全技术上不一致的纵深防御概念,核安全领

域一些概念如果是明确的,在法律中借用它,也未尝

不可。
三是有利于纵深防御原则的实施。 如果纵深防

御在核安全管理的内容与在核安全法的内容不一

致,在实施中容易产生混乱。 纵深防御作为一种核

安全管理的有效措施在核行业已熟悉,并得到普遍

遵守。 如果在核安全法中赋予它新的含义,这会使

得核设施经营者无所适从。 从规则的效力来看,当
然要遵守法律的规定,但是核安全管理中的纵深防

御的概念是他们在核设施管理中长期实践所总结的

经验和良好的做法,对核安全起到重要的保障作用,
放弃它,有可能对核安全构成威胁。 从便于核安全

的管理角度来看,核安全法中的纵深防御概念应该

与核安全技术与管理中的概念一致,也就是要遵循

核安全管理中所确定的纵深防御概念的要求。
综上所述,在核安全立法中,没有必要再去探究

所谓的纵深防御的法律含义。 按照国际上通行的做

法,将核安全管理中的纵深防御概念的含义用于法

律上。 这一原则源于核安全实践,对实践更具有指

导意义,更有利于这一原则在社会中接受和实施。

二　 纵深防御原则在《核安全法》中的价值

(一)纵深防御原则该不该成为《核安全法》一
项独立的原则

有学者认为,我国核安全法的原则规定中,安全

第一、预防为主、纵深防御三原则应该统一为安全原

则[11],为了论证这一观点,他列举了 IAEA 的《核法

律手册》和《基本安全原则》对原则的规定。 在《手
册》中规定了核安全原则,而《基本安全原则》确定

了保障核安全的 10 项原则。 核安全法的目的就是

保障核设施的安全,要达到这一目标的核安全法的

原则就是要围绕核安全这一目的设计,这三项原则

就是为了保障核安全目的而确定的。 以安全原则代

替三原则,这是混淆了核安全法的立法目的与原则

的区别。 核安全在核安全法中应是目的而不是原

则。 其实,核安全法的立法目的就是确保核安全,核
安全法中确定的所有原则都是确保这一目的的实

现。 确保核安全的三原则不能简单地用安全原则所

代替。 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法律手册》是对整个核

法律体系而确定的原则,在这一体系中,安全是至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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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将安全确定为基本原则是这一法律体系的

内在要求。 而在《基本安全原则》并没有核安全这

一原则,而是由 10 项确保安全的原则而构成,就说

明了在不同的法律中原则构成是有差异的。 在《基
本安全原则》中虽然没有纵深防御原则这一概念,
但《基本安全原则》中的防止事故原则及应急准备

和响应原则构成纵深防御原则的内容,因为根据

IAEA《核安全术语》规定,纵深防御就是防止事故的

发生和事故发生后减损事故的后果。
在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纵深防御三项原则中,

各项原则的侧重点是不同的。 安全第一是指在与核

能发展等事项冲突的时候,应该首先考虑安全,而不

能为了核能的发展而牺牲安全。 这与《核安全公

约》的安全优先原则是一致的③。 预防为主原则主

要是考虑到核活动存在后果严重的风险,要求在活

动之前就要采取预防措施,防患于未然。 纵深防御

原则包含风险预防和减损事故后果两个方面。 有人

可能会问到,是不是可以用纵深防御原则代替预防

为主原则呢? 它们是不能代替的。 一是适应的范围

不同,预防为主原则是针对所有的核活动风险预防,
纵深防御主要是针对核反应堆等复杂核设施。 在所

有的核活动中,核反应堆的风险是最大的,其事故造

成的后果也是极其严重的,对它的安全必须要提供

特别的保护措施,《核安全公约》就是针对风险最大

的核电站的安全而制定的国际条约,这一条约确定

了纵深防御原则。 二是两者的要求也不一样,预防

为主原则针对不同的核活动采取的预防措施而有所

差异。 纵深防御原则有一套复杂的防御体系,包括

递进式的 5 个防御层次、4 个实体屏障及安全冗余

措施。 所以,纵深防御在核安全法中作为特有的原

则,有其独特的价值。
(二)作为一项独立原则的纵深防御原则的独

特价值

纵深防御作为核安全法的基本原则,是针对核

电厂特有的潜在的危险性而确定的[12]。 核风险存

在不确定性,不管核技术发展到什么程度,核风险是

客观存在的,一旦发生,后果就难以预料到。 核风险

不可能完全消除,但可以控制。 如果风险控制措施

只有一种,由于任何措施都有失效的时候,一旦该措

施失效,就会酿成事故。 通过多种措施来控制同一

风险,当一措施失效之后,另一措施就立即启动,弥
补失效措施。 在预计的运行事件中,多层级的预防

措施同时失效的可能性极少。 在纵深防御体系中,
当某一层次的安全措施失效后,下一层次的安全防

护功能立即启动,只有当五个层次的防御完全失效,

反应堆的放射性物质才会释放到环境中,造成核事

故。 所以,纵深防御为核安全提供了重要的保障。
一是促进核安全法的目的的实现。 核安全法的

目的就是预防核事故发生及在发生事故之后尽量减

少事故对公众及环境的危害。 纵深防御前 3 个层次

是预防事故的发生,它通过纠错等措施预防事故发

生,第 4、第 5 层次是尽量减少事故的放射性物质释

放,从而尽量避免对人及环境的危害。 通过纵深防

御,确保安全目标的实现。
二是体现了公共利益优先原则。 核事故一旦发

生,对公众、社会及环境会造成严重威胁,会产生严

重的社会后果。 在核安全法中,当核设施经营者的

利益与公共利益冲突的时候,应该公共利益优先。
考虑到核事故对公众利益及环境影响太大,纵深防

御就是要求核设施经营者加强安全措施,极大地降

低事故发生的概率,维护公众利益,有利于环境保

护。 纵深防御原则体现了核能发展与公共利益相冲

突时,应优先保护公共利益。
三是符合成本效益原则。 在一般的工业生产

中,没有提出纵深防御原则,因为纵深防御采取的各

项措施会使经营者增大成本。 在核活动领域,纵深

防御虽然会极大地提高核设施经营者的成本,但大

大的降低了事故发生的概率。 与核事故的后果相

比,这种成本比事故的后果造成的损失要小得多,所
以,核设施经营者更愿意通过纵深防御提高核设施

安全。 这对经营者来说,虽然增加了经营者的成本,
但带给他们的核安全,是他们最大效益。

四是将事故预防与事故后果的减少相结合。 作

为复杂系统的核设施,它的风险是不可能完全消除

的,尽管风险的概率很低。 不过,一旦事故发生,那
就是灾难性的后果。 减轻事故的后果也就成为核安

全管理中重要的环节。 纵深防御最后两个环节就是

通过核应急,使核事故减少到最低程度。 核应急成

为纵深防御的最后措施,也是必不可少的。

三　 纵深防御原则在核安全法中的实现

一部法律的法律原则对法律起到指导的、基础

的作用,但它又是抽象的,往往需要具体的制度加以

体现,使之在法律的实施中得到落实。 纵深防御在

核安全法中得到明确,以便得到普遍遵守。
(一)在核安全法中明确了纵深防御原则的具

体要求

一项法律原则要在法律中得以实现,需要有相

应的制度使之具体化。 我国《核安全法》对这一原

则作了一些制度安排。 第 16 条要求核设施营运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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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设置核设施纵深防御体系,有效防范技术原因、人
为原因和自然灾害造成的威胁,确保核设施安全。
第 24 条规定,核设施设计应当符合核安全标准,采
用科学合理的构筑物、系统和设备参数与技术要求,
提供多样保护和多重屏障,确保核设施运行可靠、稳
定和便于操作,满足核安全要求。 不过这些还是一

些原则性的规定。 在国际上通行的作法,是专门制

定一些纵深防御的技术规范,因为纵深防御主要是

技术规范构成的。 我国还根据 IAEA 的核安全标准

制订了一系列的国内核安全标准,这也构成了该原

则的制度的一部分。 核安全法第 4 章规定了核事故

的应急措施,确保在核事故预防失败之后,尽量减轻

事故后果。 这些制度的设计很好地满足了纵深防御

原则的要求。
(二)加强核安全监管,使各项核活动满足纵深

防御要求

安全监管是核安全法不可或缺的一项制度。 它

是根据纵深防御等安全要求及相关法规的规定,督
促被监管者的行为不能偏离安全目标。 虽然完善的

纵深防御体系有利于核安全,但核设施经营者为了

节省成本或者行为的便利,可能不会严格遵守纵深

防御的要求,给核安全带来严重隐患。 核安全监管

就是发现经营者与纵深防御要求不一致的行为时,
加以纠正,保证纵深防御的有效性。 我国不仅在

《核安全法》中确立了严格的监管制度,而且在此之

前国务院颁布了《民用核设施安全监督管理条例》,
这些规定包含对纵深防御的监督管理。

(三)规定当事人严格的法律责任,强化实施的

效力

法律责任是对法律得以有效实施的重要保证。
一项法律的约束力源于其责任制度。 一个人是否遵

守法律,取决于他遵守法律获得的利益或违法的成

本之间的权衡。 如果违法获得的利益很大,而违法

受到的处罚很低,人们就会选择违法。 核安全法对

核设施经营者违法行为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鉴于纵深防御在核安全中的重要性,我国核安全法

对纵深防御作了较苛严的责任规定,提高了违法成

本。 根据我国核安全法,核设施营运单位未设置核

设施纵深防御体系的,由国务院核安全监督管理部

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

的,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

的,责令停止建设或者停产整顿④。 这一责任体系

的设计重在促使核设施运营单位建立纵深防御体

系,而不在于以处罚为目的。 这一规定对纵深防御

原则的实施起到了保障作用。

(四)加强核安全文化,筑牢纵深防御体系

安全文化是在总结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教训中

针对人为失误而提出来的。 安全文化是存在于组织

和个人中的种种特征和态度的总和,它建立一种超

出一切之上的观念,即核电厂的安全问题由于它的

重要性要保证得到应有的重视[13]。 人为失误具有

损害纵深防御的可能性[3]25。 核安全文化有利于消

除这种失误。 如培养质疑的文化,有利于发现假设

的始发事件,尽可能发现设计中可能存在的安全薄

弱环节,采取合理可行的安全措施,进一步提高核电

的安全水平。 安全文化作为提出的解决核安全中人

因问题的根本途径,是一种新的安全管理思想和原

则[14]。 无论是核安全方面的国际公约还是国内的

核安全法,都对核安全文化作了具体要求。 我国

《核安全法》第 9 条对核安全监管等有关机构及核

设施经营单位对核安全文化建设做出了原则性的规

定:国务院核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核工业主管部门和

能源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培育核安全文化的机制;核
设施营运单位和为其提供设备、工程以及服务等的

单位应当积极培育和建设核安全文化,将核安全文

化融入生产、经营、科研和管理的各个环节。 核安全

文化通过减少人为失误,促进纵深防御在整个核活

动中得到有效的贯彻。

四　 结　 语

核安全法的基本原则是核安全法的灵魂,对核

安全法起到指导作用,也需要具体的规则来落实。
纵深防御是核安全法的基本原则,这是由核安全的

内在规律和核安全的特点决定的。 纵深防御从安全

技术原则上升为法律原则,提高了这一原则的法律

地位,增强了它的约束力。 我国核安全法确认了这

一原则,其目的是赋予该原则的合法性及法律的约

束力,使得它能在核安全工作中得到认真的贯彻,发
挥它应有的作用。

注释:
①IAEA. 国际原子能机构安全术语(核安全和辐射防护

系列)2007 年版。
②核安全公约第 18 条。
③核安全公约第 10 条。
④《核安全法》第 77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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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alue and Realization of Defense-in-depth Principle in Nuclear Safety Law

FEI He-fu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Hengyang 421001, China)

Abstract:　 Defense in depth is to provide multi-level and independent safety measure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reliability of nucle-
ar facilities and protect people and the environment from radiation hazards. In nuclear safety management, defense in depth is an im-
portant means to prevent and mitigate the consequences of accidents. Based on its important position in nuclear safety, the nuclear safe-
ty law takes it as a basic principle. Because this principle is used for the first time in Chinese law, there are some different views in the
academic circle. So it is necessary to analyze its connotation and value scientifically. This principle has its unique value in the nuclear
safety law and makes it concrete in the nuclear safety law, which provides an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the realization of the purpose of
the principle.

Key words:　 defense in depth;　 nuclear safety law;　 value;　 re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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